
共院教函﹝2025﹞ 29 号

关于申报 202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推进我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根

据《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5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

项和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赣教高办函〔2025〕3 号）等

文件精神，现决定组织开展 202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的申报、立项及推荐工作，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级别与类型、类别

大创计划项目分为校级、省级和国家级，实行项目制管

理。项目类型包括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

项目。项目类别分一般项目和重点支持领域项目。



1.创新训练项目：学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

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

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

2.创业训练项目：学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团队中每个

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角色，完成商业

计划书编制、可行性研究、企业模拟运行、撰写创业报告等

工作。

3.创业实践项目：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

指导下，采用创新训练项目或创新性实验等成果，提出具有

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服务，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

动。

4.重点支持项目本着“有限领域、有限规模、有限目标”

的原则，支持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和有针对

性的应用研究项目持续深化研究和实践，鼓励开展新兴边缘

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所属重点领域按基础学

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填写。

二、立项数量

2025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名额情况：国家级 1 项、省

级 20 项、校级项目若干。

三、申报对象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申请人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读

的中低年级大学生，鼓励学生跨学科部、跨系、跨专业、跨



年级组成团队申报项目。项目团队人数应控制在 5 人以内，

项目主持人一般为 1 人，最多不超过 2 人，项目组成员必须

有明确分工、结构合理。每名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只能负责

一项“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不得一次同时在不同项目

之间交叉申报。项目参与学生须保证在毕业前完成项目的全

部研究内容，并通过结题验收，结题项目一般要求在两年内

完成。

四、材料申报

各项目负责人于 4 月 23 日前将推荐参加校级评审项目

的材料《江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

表》和《江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表》交所

在学院。学院收齐材料填写《江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信息表》汇总表。各学院请于 4 月 25 日之前将附件 2、

附件 3、附件 4 交至创新创业学院（招就处楼 105 室），电

子版文件统一压缩打包（命名：学院+项目名）发送至指定

邮箱：2411578533@qq.com。

学院将组织校级评审，择优排序，并予以公示、上报。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人：黄老师 电话：18170208779



附件：

1. 2025 年“国创计划”重点支持领域项目申报指南

2. 江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

报表（创新训练项目）

3. 江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

报表（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项目）

4. 江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表

5.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管理办法

6. 关于开展 2025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

验收工作的通知

教务处

2025 年 4 月 16 日


